附件3：

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抽查计划
一、抽查内容
重点监督检查抽查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传染病防控、学校饮用水以及学校内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情况，抽查教室采光照明、人均面积和水质。开展学校卫生综合评价。（见附表1~11）
二、工作要求
（一）各区卫生健康委要统筹组织，做好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与日常监督工作的衔接，将随机监督抽查作为日常监督工作量的一部分统筹安排。在执行抽查任务过程中，可以整合其他日常监督检查事项，联合开展抽查。发现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坚决立案查处，维护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的严肃性。
（二）各区要将完成本抽查计划中的学校采光和照明抽检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及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并会同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抽检、记录和公布工作。

（三）各区卫生健康委要统筹协调疾控机构开展抽检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将监督部门抽检工作与疾控机构承担的法定学校卫生检测职责及任务有效结合，实现数据对接，确保此项工作按照时间进度要求顺利完成。由于疾控机构确实不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可由辖区卫计委牵头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任务。各区承担监测任务的疾控机构（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附件1）完成检测项目，分别于2020年5月20日（抽检任务总量的30%）和2020年11月10日前将检测结果提交各区卫生监督机构，确保此项随机抽查工作按照时间进度要求顺利完成。
（四）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学校和托幼机构饮用水、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及传染病防控等方面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区要强化处理措施，相关情况及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通报，促进问题切实得以整治解决。
（五）市、区卫生计生监督所要认真做好数据填报和工作总结，及时登录“北京卫生监督工作平台”，完成个案数据在线填报，并做好审核,2020年5月25日前完成学校30%抽检任务，并提交半年情况报告;2020年11月15日前提交全年情况报告。附表2~8由平台自动汇总各区无需填表，附表9~11和监督抽查文字总结按照截止时间要求报送至wsjdsxxk@wjw.beijing.gov.cn。

联系人及电话：
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秦娟  83366889，张宇  83366890
附表：1. 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
 2. 2020年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3.2020年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4.2020年学校传染病与常见病防控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5.2020年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6.2020年学校饮用水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7.2020年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水质北京市监督抽检信息汇总表
8.2020年学校卫生综合评价信息汇总表
9.2020年学校卫生综合监督评价及监督协管服务信息汇总表

10.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检查总体情况汇总表
11.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检查个案情况汇总表

附表1

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1
	中小学校、高校
	按照国抽的学校任务清单执行（辖区学校总数的20%）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室课桌椅配备（a）、教室采光和照明（b）、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人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c）、晨检记录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明查验、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每年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等情况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配备使用水质消毒设施设备情况和使用二次供水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清洗消毒情况

4.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d）
	1.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人均面积的监督抽检。

2.中小学校、高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的监督抽检。

	2
	中小学校*
	继续按照2016年监督抽检工作计划提出的五年规划要求，尚未开展学校卫生综合评价的剩余全部学校（e）
	开展学校卫生综合评价。检查《学校卫生综合评价》（GB/T18205）所列学校传染病防控、常见病与多发病防治、生活饮用水、教室和生活环境、公共场所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管理等方面情况。
	按照《学校卫生综合评价》（GB/T18205-2012）的要求，开展学校卫生教学环境检测工作。各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卫生监督与疾控部门有序配合，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特别是综合评价中学校卫生监测的内容，要保证数量和质量达到《学校卫生综合评价》（GB/T18205-2012）的要求，做好数据对接。

	3
	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高校
	抽取辖区内托幼机构总数的20%、中小学校总数的20%、高校总数的20%（f）（可结合国抽、综合评价的学校名单）
	学校和托幼机构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
	开展饮用水设备出水口水质的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硝酸盐、氯酸盐、铁、铜、铅、钠（软水机加测）监督抽检。

	4
	中小学校、高校*（仅市所任务）
	市级各类抽查任务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室课桌椅配备（a）、教室采光和照明（b）、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人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c）、晨检记录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明查验、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每年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等情况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配备使用水质消毒设施设备情况和使用二次供水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清洗消毒情况

4.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d）
	1.开展学校教室课桌椅、采光、照明及教室的监督抽检。

2.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的监督抽检。

3、同时开展学校饮用水设备出口水水质的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硝酸盐、氯酸盐、铁、铜、铅、钠（软水机加测）的监督抽检。


注：

a.指每间教室至少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且每人一席。

b.教室采光和照明检查项目含窗地面积比、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黑板照度及均匀度，按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c.指《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4.8条规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

d.纳入监督协管服务状况尚无法通过报告卡个案生成，请各区在附表9填报汇总数据。

e.学校卫生综合评价工作的范围和数量不纳入双随机抽查机制，各区根据辖区实际情况确定学校，完成““十三五”规划”至2020年覆盖辖区中小学校总数100%的要求。
f.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水质抽检工作不纳入双随机，各区根据本区情况确定被抽检单位名单，达到比例要求。

附表2
2020年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学校类别1
	辖区学校总数
	检查学校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的学校数

	
	
	
	课桌椅
配备2
	教室
采光3
	教室
照明3
	教室人均面积
	教室通风设施
	宿舍通风设施
	教学楼厕所设置
	教学楼洗手设施设置
	合格
学校数4
	行政处罚学校数

	城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镇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乡村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注：1.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包括不设区的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市中，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是指在城市以外的镇和其他区域中，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乡村：是指城区、镇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初中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高中包括职业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
2.指每间教室至少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且每人一席。
3.教室采光和照明检查项目含窗地面积比、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黑板照度及均匀度，按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4.指课桌椅配备、教室采光、教室照明、教室人均面积、教室通风设施、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8项内容全部符合要求的学校数，其中有不符合要求的即判定为不合格学校。

附表3             
2020年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学校类别1
	辖区学校总数
	检查学校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的学校数2

	
	
	
	窗地面积比
	采光方向
	防眩光措施
	装设人工照明
	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
	课桌面照度
	课桌面照度均匀度
	黑板照度
	黑板照度均匀度

	城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镇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乡村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注：1.城区、镇区、乡村学校分类见附表2注释。

    2.指教室的窗地面积比、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教室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课桌面照度和均匀度、黑板照度和均匀度符合《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

附表4
2020年学校传染病与常见病防控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学校类别1
	辖区学校总数
	检查
学校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的学校数
	合格
学校数3
	行政处罚学校数

	
	
	
	有专人负责疫情报告
	有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2
	有晨检记录
	有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
	有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记录
	复课证明查验记录
	每年实施学生健康体检
	
	

	城区
	小学
	
	
	
	
	
	
	
	
	
	
	

	
	初中
	
	
	
	
	
	
	—
	
	
	
	

	
	高中
	
	
	
	
	
	
	—
	
	
	
	

	镇区
	小学
	
	
	
	
	
	
	
	
	
	
	

	
	初中
	
	
	
	
	
	
	—
	
	
	
	

	
	高中
	
	
	
	
	
	
	—
	
	
	
	

	乡村
	小学
	
	
	
	
	
	
	
	
	
	
	

	
	初中
	
	
	
	
	
	
	—
	
	
	
	

	
	高中
	
	
	
	
	
	
	—
	
	
	
	

	高校
	
	
	
	—
	—
	—
	—
	—
	—
	
	

	合计
	
	
	
	
	
	
	
	
	
	
	


注：1.城区、镇区、乡村学校分类见附表2注释，高校包括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2.指《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4.8条规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有一项没有即为不合格，该指标在报告卡的副卡中填报。

3.指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专人负责疫情报告、晨检记录、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复课证明查验、学生健康体检等7项内容全部符合要求的学校数，其中有不符合要求的即判定为不合格学校。

附表5
2020年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学校类别1
	辖区学校总数
	检查
学校数
	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
	二次供水

	
	
	
	使用自建集中式供水学校数
	水源卫生防护合格学校数
	有水质消毒设施设备学校数
	行政处罚学校数
	使用二次供水学校数
	蓄水池周围无污染源学校数
	蓄水设施按规定清洗消毒学校数
	行政处罚学校数

	城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镇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乡村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校
	
	
	
	
	
	
	
	
	
	

	合计
	
	
	
	
	
	
	
	
	
	


注：1.城区、镇区、乡村学校分类见附表2注释，高校包括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附表6
2020年学校饮用水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学校类别
	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水质检测
	二次供水水质检测

	
	检测
学校数
	检测指标合格学校数
	检测学校数
	检测指标合格学校数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全部六项指标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全部六项指标

	城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镇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乡村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校
	
	
	
	
	
	
	
	
	
	
	
	
	
	
	
	

	合计
	
	
	
	
	
	
	
	
	
	
	
	
	
	
	
	


附表7           2020年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水质北京市监督抽检信息汇总表
	
	检测
学校数
	卫生许可批件合格学校数
	出口水合格学校数
	饮用水设备设施出水口各项指标合格学校数

	
	
	
	
	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色度
	浑浊度
	硝酸盐
	氯酸盐
	铁
	铜
	铅
	钠（软水机加测）


	城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托幼机构
	
	
	
	
	
	
	
	
	
	
	
	
	

	镇区
	小学
	
	
	
	
	
	
	
	
	
	
	
	
	

	
	初中
	
	
	
	
	
	
	
	
	
	
	
	
	

	
	高中
	
	
	
	
	
	
	
	
	
	
	
	
	

	
	托幼机构
	
	
	
	
	
	
	
	
	
	
	
	
	

	乡村
	小学
	
	
	
	
	
	
	
	
	
	
	
	
	

	
	初中
	
	
	
	
	
	
	
	
	
	
	
	
	

	
	高中
	
	
	
	
	
	
	
	
	
	
	
	
	

	
	托幼机构
	
	
	
	
	
	
	
	
	
	
	
	
	

	高校
	
	
	
	
	
	
	
	
	
	
	
	
	

	合  计
	
	
	
	
	
	
	
	
	
	
	
	
	


附表8

2020年学校卫生综合评价信息汇总表
	学校分类
	综合评价学校数
	综合评价结果（“十三五”规划的辖区内剩余全部学校）

	
	
	优秀学校数
	合格学校数
	不合格学校数

	城区中小学
	
	
	
	

	镇区中小学
	
	
	
	

	乡村中小学
	
	
	
	

	合计
	
	
	
	


附表9
 2020年学校卫生综合监督评价及监督协管服务信息汇总表
	学校分类
	辖区中小学校总数
	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学校数
	2014年以来已开展过学校卫生综合评价的中小学校数（a）
	2020年度综合评价结果（b）

	
	
	
	
	评价学校数
	优秀学校数
	合格学校数
	不合格学校数

	城区中小学
	
	
	
	
	
	
	

	镇区中小学
	
	
	
	
	
	
	

	乡村中小学
	
	
	
	
	
	
	

	合计
	
	
	
	
	
	
	


a.指2014年以来本辖区开展过学校卫生综合评价的学校总数，开展过多次评价的学校不重复计入。

b.指2020年度对未开展过评价的学校首次开展的综合评价，2014-2019年已开展过的不再计入。
附表10                  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检查总体情况汇总表
	学校涉及专业
	学校类别
	应监督户数
	监督户数
	监督户次
	合格户次
	合格率(%)
	处罚总户次
	警告
	罚款

	
	
	
	
	
	
	
	
	
	户次
	金额（元）

	教学环境及生活环境
	中小学校
	
	
	
	
	
	
	
	
	

	生活饮用水
	中小学校
	
	
	
	
	
	
	
	
	

	
	高校
	
	
	
	
	
	
	
	
	

	
	托幼机构
	
	
	
	
	
	
	
	
	

	传染病
	中小学校
	
	
	
	
	
	
	
	
	

	
	高校
	
	
	
	
	
	
	
	
	

	
	托幼机构
	
	
	
	
	
	
	
	
	

	医政
	中小学校
	
	
	
	
	
	
	
	
	

	
	高校
	
	
	
	
	
	
	
	
	

	
	托幼机构
	
	
	
	
	
	
	
	
	

	控烟
	中小学校
	
	
	
	
	
	
	
	
	

	
	高校
	
	
	
	
	
	
	
	
	

	
	托幼机构
	
	
	
	
	
	
	
	
	

	公共场所（包括集中空调）
	中小学校
	
	
	
	
	
	
	
	
	

	
	高校
	
	
	
	
	
	
	
	
	

	
	托幼机构
	
	
	
	
	
	
	
	
	

	附表11                 2020年学校卫生监督检查个案情况汇总表

	                                                                                    

	学校及托幼机构名称
　
	学校类别
　
	具体存在问题描述
　
	行政处罚种类
	责令限期改正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是否通报教委
	是否通报政府

	
	
	
	警告
	罚款（元）
	
	
	是
	否
	是　
	否　

	　
	　
	　
	　
	　
	　
	
	　
	　
	　
	　

	　
	　
	　
	　
	　
	　
	
	　
	　
	　
	　

	
	
	
	
	
	
	
	
	
	
	

	
	
	
	
	
	
	
	
	
	
	

	
	
	
	
	
	
	
	
	
	
	

	
	
	
	
	
	
	
	
	
	
	

	
	
	
	
	
	
	
	
	
	
	

	　
	　
	　
	　
	　
	　
	
	　
	　
	　
	　


